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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11号提案的答复
杨丽荣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建议户外led电子显示屏夜间关闭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，户外led电子显示屏的高效便捷的特点受到很多商户的青睐，同时我局也接到很多关于户外led电子显示屏的噪音或光污染投诉。

以您在提案中提到的黄河路东段武强医院为例，我局接到投诉后，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取证，约谈相关单位负责人，要求对其经营的led电子显示屏安装自动关闭定时器每晚22时前关闭屏幕，不得扰民。同时给投诉人沟通后，告知如发现居住地周边还有led电子显示屏噪音或光污染扰民现象，可随时直接联系执法人员，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取证，方便快捷处理投诉。

目前噪音方面我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》的要求户外led电子显示屏要求每天早八点开始播放声音，中午12时到14时（夏季到15时）关闭声音，晚上22时关闭声音。

关于光污染的查处，一是目前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光污染没有相应立法，二是没有具体职能管理界定，三是对光污染没有检测的标准，我局无法对光污染进行检测和界定。

本着为民服务的宗旨，我局执法人员通常建议相关户外led电子显示屏首先降低屏幕的亮度，再者每天晚上22时前关闭屏幕，不要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。但是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，只能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处理。

目前我局解决查处光污染无执法依据的问题，正在按照立法程序起草《三门峡市亮化管理办法》。已经完成初稿，下一步按照程序尽快出台。

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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